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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，今天是2022年09月28日 ，欢迎访问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、河南省教育厅网站！ 商丘  22℃ 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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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2年度民办教育专项课题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教办政法〔2022〕315号
2022-09-26 17:40 【浏览字号：大 中 小】 来源：教育厅办公室

各民办高等学校：

　　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为民办学校依法治校和规范办学提供学理支撑和理论基础，推动民办教育发展政策研究， 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全省教

育系统政策法规类专项课题研究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教政法〔2021〕376号）精神，省教育厅决定开展2022年度民办教育专项课题研究项目

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申报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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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各民办高校管理人员、政策研究人员。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

　　1.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熟悉掌握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

等民办教育法律法规政策。

　　2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具有独立开展和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和精力，有一定数量的相关研究成果，并能作为项目的实际主持者承担实

质性研究工作。

　　3.熟悉民办教育办学规律，准确把握民办教育发展状况，对民办学校办学治校、教育教学、规范管理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和独特见解，能够结

合民办教育发展实际提出规范发展的意见和建议。

　　4.具有副高级(含副高级)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，具有连续3年以上民办学校工作经历。课题组成员不得超过5人（不含申报人）。

　　5.申报人只能申报1项课题，每个课题组成员仅能参加1个课题组申报。已承担教育厅其它类课题或项目尚未结项者不得申报。

　　三、选题范围

　　申报人参照《河南省教育厅2022年度民办教育专项课题研究项目指南》（附件1）选题，可在选题范围内细化研究方向，研究力求具有原创

性和开拓性，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。课题论证要体现理论创新、方法创新，鼓励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。鼓励申报者在选题

范围，结合研究专长自行确定课题项目名称。

　　四、申报数量

　　每校申报不超过5项，不得超额申报。

　　五、申报要求

　　1.各申报单位负责对申请者的资格和申报的课题进行初审，重点审核申报资格、申报选题的政治性，审核项目论证的科学性及可行性、课题

组研究能力等，确保申报质量。

　　2.各申报单位组织初审推荐并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于2022年 10月24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，逾期不予受理。不受理个人申报。



关于河南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评选结果的公示 2022-09-28

截至2022年9月27日24时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2022-09-28

文件通知教高函〔2022〕619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“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”2022年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 2022-09-27

　　3.申报者应如实填报材料，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。凡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等行为的，一经查实取消3年申报资格。

　　4.请认真填写《河南教育厅2022年度民办教育专项课题研究项目申报书》（见附件2），同时填写《河南省教育厅2022年度民办教育专项课

题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3），上述材料纸质版与电子版一并按要求报送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（民办教育处）。也可通过邮政EMS方式

邮寄，邮寄地址：郑东新区正光路11号河南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。

　　未尽事宜，请与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联系。

　　联系人：何剑 0371-69691657

　　邮 箱：hejian@jyt.henan.gov.cn

　　附件：1.河南教育厅2022年度民办教育专项课题研究项目指南

　　2.河南教育厅2022年度民办教育专项课题研究项目申报书

　　3.河南教育厅2022年度民办教育专项课题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

2022年9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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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通知教办政法〔2022〕321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2022年全省教育系统“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”法治宣讲活动的通知 2022-09-27

关于河南省高校辅导员工作室评审结果的公示 2022-09-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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